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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

110年度廉政會報及安全維護會報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0年 9月 22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時 

地點：本局 1322會議室 

主席：詹局長榮鋒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 

壹、主席宣布開會及致詞 

各位主管大家好，歡迎參加 110 年度廉政會報及安全維護會報，本局

為建築類主管機關，新工處及養工處也是道路新闢及維護之主管機

關，新工處還有代辦相關建築工程。同仁平時工作勢必面對多方壓

力，無論是建築管理，或是道路維護，相當辛苦。執行行政立場以及

執法的力度都是十分關鍵，與市民息息相關，如何有效降低民意，提

升公共效益，為每年廉政會報所探討之目標。本局局訓為廉能、紀律、

使命必達，透過廉政會報檢視相關的風險因子事前預防，把流程做得

更好，從預防的角度讓同仁有執法遵循的依據，避免同仁無所適從。使

建築管理業務能夠更加精進，流程更加清楚，經得起外界的檢視，讓

民眾對於本局公正立場及形象有所信賴，希望朝此目標努力，請政風

室開始進行報告。 

貳、秘書單位報告 

一、上次會議決議及主席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

（一）建請加強留意門禁管制、燈光關閉與 5 樓東側放置物品及

閒雜人等之管控。 

上次主席裁示： 

施工科請再加強宣導同仁 5 樓西側之門禁管制及下班後之

電腦設備、燈光關閉；餘確認洽悉。 

執行情形(施工科)： 

該科已再加強宣導，請同仁於下班時檢查個人電腦及電器

用品是否關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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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： 

洽悉。 

（二）有關獎勵案件簽辦迴避之部分，局本部同仁之獎勵案件須

提報考績會初核，且政風單位有放寬規定，在簽辦建議敘

獎過程中，如須提考績會初核人員先不用在簽辦過程中自

行迴避；因局長獎勵案件不須經本局考績會初核而是由市

長決定，故局長可於自身獎勵案簽核過程中核章，但須加

註自行迴避文字及填報通知單。 

上次主席裁示： 

考績委員會之考績委員，應落實填具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

迴避法自行迴避通知書」；其餘洽悉備查。 

執行情形(人事室)： 

本局考績及甄審委員會審議相關案件，依法應迴避之委員

均依規定自行迴避，該室協助政風室於會議上發送「公職

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自行迴避通知書」，由委員簽具後送政

風室彙辦。 

主席裁示： 

洽悉。 

（三）有關 109 年「公務機密及安全維護檢查」、「資訊使用管理

內部稽核」專題報告。 

上次主席裁示： 

請業務單位持續提出空間需求，秘書室協助爭取。請工程

科洽商研擬建置查詢紀錄檔；餘洽悉備查。 

執行情形(秘書室)： 

經調查本局施工科、公寓科皆有資料庫存空間之需求，該

室已於 110年 3月 10日提送本局「公用房地需求清冊」至

本府財政局請該局媒合適當之空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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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情形(工程科)： 

該科已完成建管系統各功能項瀏覽紀錄。 

秘書室曾主任淑娟補充說明： 

有關施工科及公寓科檔案空間部分，本室在上週調查下半

年公共空間需求時，施工科及公寓科經過評估後，檔案空

間已足夠，已無須向財政局申請。公寓科之管委會報備，已

採線上申辦，無須紙本存檔，目前空間足夠；施工科之施工

勘驗亦採無紙化方式進行，因此尚無增加檔案空間的需求。 

主席補充說明： 

上次會議是施工科及公寓科因檔案較多，希望爭取檔案空

間，故要進入本府的媒合平臺，看有無閒置的房地。因本局

現在也慢慢走上電子化及無紙化作業，是否由建管單位確

認往後無此需求？或是除了無紙化之外，利用現有的空間

來整理改裝？ 

公寓大廈管理科蔡科長政勳補充說明： 

當初提出是基於公寓大廈報備的問題，但後來都改以線上

報備，所以新增報備不會再以紙本形式出現。在稽核檔案

室裡還有部分舊照片資料，這部分本科持續將轉成電子檔

保存。目前暫無新增檔案空間的需求。 

施工科潘科長亮宇補充說明： 

本科每 2 年就會將年度管制卡送到檔案室，因此一直都有

檔案庫房的需求，不過自去年開始，線上無紙化作業已減

緩資料的積量，故空間可使用較久，之後再移到外部的檔

案空間，所以這 1、2年還不需額外的檔案空間。若未來資

料累積到一定的量，仍會有檔案空間需求，到時將再向秘

書室提出。 

康主任秘書佑寧補充說明： 

檔案法對於檔案空間有一定的要求，但府裡面政策是不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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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本局增加檔案，有管制檔案長度限制，但本局建造執照

是永久保存，也不能因為有了電子掃描檔就把原始紙本檔

銷毀，故日後有檔案庫房的需求，大概就是建管單位；至於

公寓大廈管理科的報備，並不是永久保存，是可以適度銷

毀。 

主席裁示： 

舊有紙本資料都盡量掃描，做成電子檔存檔；法律要求紙

本保存的部分，則依法保存。如果空間不足，儘速依程序申

請。 

（四）建請本局同仁於拒絕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或其 

他具有經濟價值之權利或利益時，亦應落實廉政倫理事件

登錄機制，以保護自身權益。 

上次決議： 

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(本局各科室)： 

本局各科室皆配合辦理，並進行宣導。 

主席裁示： 

洽悉。 

（五）建請本局同仁於辦理相關現勘作業後，應製作文書紀錄並 

留意資料完整性，以落實兩造權益與行政透明。 

上次決議： 

照案通過。 

執行情形(本局各科室)： 

本局各科室皆配合辦理，並進行宣導。 

主席裁示： 

洽悉。 

（六）建請各單位確實留意於公共使用資料共享區是否放置涉及 

機密或民眾個人資料之檔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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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次決議： 

請各單位擇派專人確實定期或不定期檢視宣導；餘照案通 

過。 

執行情形(本局各科室)： 

本局各科室皆配合辦理，並進行宣導。 

主席裁示： 

洽悉。 

二、重要廉政工作宣達(詳如書面資料) 

主席補充說明： 

建築師公會何以成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關係人？ 

政風室蘇科員格司補充說明： 

本案起因為本局某主管之配偶，擔任公會常務監事，故目前公

會算是本局的關係人；如未來本局該主管之配偶，沒有擔任公

會常務監事，則建築師公會就不是本局在採購業務往來時之關

係人。 

主席補充說明： 

公會有到本局參與投標的話，就要注意是否為相關利害關

係，故需事前揭露及事後公開。若是建築管理業務之關係人為

新工處或養工處，有相關業務者，需不需要揭露？ 

採購處林副處長純貞補充說明： 

如果是一個投標案，廠商在投標之前會提供投標廠商聲明

書，裡面就會特別註記利衝法該迴避者，如太太、二等親或是

屬於理監事的這種情況，就必須先去勾選那張表，是否為利衝

法迴避的對象，即事前揭露；另如果是針對二級機關，而主管

在一級機關，有無利益衝突迴避適用？這部分將再做確認。 

政風室會後補充說明： 

查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規定：「公職人員或其關係

人，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、買賣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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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賃、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。…」 

故若公會向本局所屬機關申請補助或交易行為，且本局有任職

主管之配偶擔任公會理監事，因本局所屬機關係受本局監督之

機關，公會應辦理事前揭露與本局應辦理事後公開；另若公會

向本局所屬機關申請補助或交易行為，且本局所屬機關有任職

主管之配偶擔任公會理監事，則公會應辦理事前揭露與本局所

屬機關應辦理事後公開(本局無須辦理)。 

三、廉政工作報告(詳如書面資料) 

主席補充說明： 

每年跟本局主管有關就是財產申報與授權之部分，每年 10 月

財產授權介接之送審，最近是否都已授權？ 

郭主任連春補充說明： 

目前主管本人部分均已授權；另有關財產申報最主要是新進主

管部分，本年度實質審查時，就發現某位所屬新進主管申報情

形甚為異常，謹利用這公開場合向新進的主管特别加強宣導。財

產申報，因為第一次申報比較無法授權，但是第二次以後能夠

利用授權機制。當然此授權僅為參考性質，本人也需要核對清

楚，不要完全依據授權的資料就直接上傳，如涉及現金、私人

債權債務及貴重財物等非授權的資料，更要留意核對。 

主席裁示： 

財產申報之定期申報為每年度最後 2個月，但授權時間為 9 月

至 10月間，今年度本局主管皆已授權完畢。授權系統產出之資

料，還是要再次檢核有無遺漏之處，避免財產漏報問題。 

參、專題報告 

一、本局「110年建造執照核發審查作業風險業務內控稽核」專題 

報告(詳如簡報) 

建照科廖科長瓊華補充說明： 

本次稽核最主要缺失項目是申請書表未簽名或是未蓋章，除內

政部表定執照申請書與簽證表外，其餘大多是本局內部另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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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本科會去修改相關表單，尤其是送件申請書。因為大多不

是由建築師本人來送件，但事務所或是代辦業者都會直接簽建

築師名字，所以會與內政部表定之執照申請書簽名不一致(因

申請書簽名須建築師本人)。 

蘇總工程司志民補充說明： 

本次稽核抽查 25件，缺失項目比之前抽查 30件之數量還多，但

大部分缺失項目都是書表內容漏簽章部分，就占 38 件；第二

項是簽名的內容不一致，大部分缺失都發生在確認書。因為都

不是建築師親自到場，為了滿足表格上要求而簽建築師名

字，但又跟建築師申請書字跡不同，導致簽名不一致情形。因

此，針對確認書看是要如何簡化，或是重新製定格式，避免爾

後發生類此情形。 

郭副局長俊傑補充說明： 

因為都不是重大缺失，都是一些小缺失，最後改善之情形，請

建照科再補充說明。 

建照科廖科長瓊華補充說明： 

本科有關本次稽核都已跟公會開會，也將相關缺失人員名單及

案件等資料提供予公會，因為其中確實有一、兩件是內政部之

簽證表卻沒有簽名，將請公會送紀律委員會討論。 

主席裁示： 

今年度核發建造執照各項滿意度，都比 108年調查平均提升了

10%左右，顯示我們從無紙化、透明化、資訊化等過程，以及

與公會業務、政風系統精進檢討下，雖然無法做到盡善盡美，但

改善後之滿意度大多獲得業界肯定，感謝大家共同努力。有關

表單內容漏蓋的部分，須請公會再檢討；另表單應該要簡化明

確，使表單容易檢核，避免漏蓋；另若是須簽證負責，除了蓋

章亦須簽名，若有偽造簽名情事，就移送公會紀律委員會進行

相關懲處。 

整體而言，我們都肯定這次的調查結果，透過政風的專案內部



第 8頁 / 共 11 頁 

 

稽查，讓機制運作得更加完善。 

二、110年「公務機密及安全維護檢查」、「資訊使用管理內部稽核」

專題報告(詳如簡報) 

建照科廖科長瓊華補充說明： 

進行無紙化作業後，許多機關向本局要求開通權限，尤其是公

所及稅捐機關，目前為期約 1個月將協助開通 1次，若遇權限

開通較多情況，本科將查察相關機關調的案件(如新莊區公所

即不可能調新店區公所案件)，目前查察的狀況皆正常。 

主席補充說明： 

申請權限愈多的機關，應特別注意交叉檢查。 

施工科潘科長亮宇補充說明： 

土資場系統目前皆為科內同仁使用，依同仁管理之土資場權限

即開放讓其查詢，目前此系統為封閉式的系統，不會有外部機

關申請此系統相關開放權限，不過本科自身也會進行內部稽

核，同仁查詢資料時將要求其遵守個資法相關規定。 

主席裁示： 

施工科土資場資訊查核皆為科內同仁使用，不會有外部機關申

請；而建照科外部機關申請的就很多，各個機關都會來申請使

用。應向申請機關單位宣導相關公務機密保密及維護事項。 

工程科鄔科長豪中補充說明： 

本科負責建管系統，去年檢查時發現建管 APP有相關缺失，即

針對查詢未做紀錄與軌跡部分，後續已納入並開發查詢軌跡的

權限，奉上次局長於專案報告會議，要求針對各科的使用需求

去做查詢，本科業將其列出，上次建管 APP有些功能確實尚未

開發，本科必須知道各單位使用功能，因此要麻煩各科針對自

己使用的權限去做調整，再與本科確認權限開放程度，而查詢

軌跡目前已開發完成，後續將再與各科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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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主任秘書佑寧補充說明： 

上禮拜於檢討資訊系統時，發現像是使用管理科所提出需使用

的功能，卻無人申請權限及進行利用。故同仁職務調動時，交

接部分應交接清楚，否則會造成系統功能閒置的狀況。 

主席裁示： 

透過查詢軌跡可瞭解那些系統是真正有人使用，也可檢核系統

使用狀況。本案洽悉。 

肆、提案討論(詳如書面資料) 

一、 檢陳「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健全制度及落實管理標準作業程

序」，建請使用管理科及建照科落實執行，俾以周全制度保障

民眾居住安全。 

使用管理科陳科長德儒補充說明： 

之前有簽准相關人民陳情案處理狀況，分輕重緩急、不同情形

辦理，像是按摩場所只要被陳情或是稽查時，本來就會去作裁

罰；不同的是，有一些住家的部分，本科會給限期改善機會，申

請相關合法化手續；若是在申辦過程中，有撤銷或是退件狀況

時，建照科會以副本副知本科，本科會去查看有無前案部分，如

果有前案就會續辦下去。 

主席補充說明： 

有些人申請了之後又撤銷，若有這種情形建照科就要通知使用

管理科，使用管理科再去稽查，如果沒有回復原狀的話，就要

裁罰。請建照科補充說明。 

建照科廖科長瓊華補充說明： 

民眾在申請室裝時，本科都會要求附上現況照片，包含違建的

部分。如果現況照片是沒有先行動工，本科不太可能會去裁

罰，若有陳情案，我們就會特別注意，如有故意撤案，或是時

間到了沒有竣工的狀況，之後再來申請時，本科有裁罰機制，不

會讓他直接申請，除非回復原使用執照的狀況，就不裁罰。另

外，材料證明日期會有兩個，一個是購入日期，因為日期有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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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是在申請前，有可能先進貨，那如果同時有寫施工日期時，本

科就會看他的施工日期，當施工日期比許可證核發得早，我們

才有可能去裁罰。 

決議： 

請使用管理科及建照科依建築法執行，後續依法該裁罰部分照

此提案方式作業；照案通過。 

(本會報因局長約於 15 時 23 分另有要公離席，後續議程由郭副局

長俊傑代理主持) 

二、 建請本局同仁於契約履約過程中，如發現廠商有履約品質不良

疑慮，應研擬相關履約管理精進機制，以保護本局權益。 

使用管理科陳科長德儒補充說明： 

有關公安複查採購案部分，目前是執行了兩次，第一次是配合

政風室抽查了 32件，第二次是配合政風室抽查了 66件，採無

預警之抽查機制，藉此希望相關業界以完整地、確實地將其場

所的安全性做好保護及維護管理。假設有貓捉老鼠的狀況，本

科也會把這個機制訂下來，讓其回復使用狀況更加困難，甚至

於遇有重大惡劣情況時，本科還有提報公安小組之機制。 

決議： 

照案通過。 

三、 建請本局同仁於契約履約過程中，於非上班時間，廠商交付履

約內容文件書面資料，應覈實登記本局收文時間，以釐清交件

時點，避免衍生爭議；另應於驗收合格後，依規定時程辦理廠

商付款。 

決議： 

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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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建請各單位同仁留意並確認家用電腦是否留有機敏性資料。 

決議： 

照案通過。 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陸、主席提示及結論 

依照上述決議辦理，謝謝各位，散會。 

柒、散會：下午 3時 35分 


